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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針對今年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，在本會努力下

，教育部已同意今年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教師代表

及家長代表可比照以往方式辦理，即在遴選委員會中各報

告3-5分鐘，但不得說出特定支持對象，以免影響遴選的

公正性，敬請轉知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，自民國89年實施校長遴

選制度以來，皆有依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

績效考評辦法」及「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補充

規定」，由出缺學校選出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，並出

席遴選委員會報告學校辦理校長遴選情形及概況。

二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今年4月6日辦理105學年度國

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說明會，會中說明今(105)年

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，將刪除學校之教師代表

及家長代表於校長遴選委員會中說明學校辦理校長遴選情

形及概況之程序，學校之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僅能在其他

遴選委員提問時才能發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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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經本會努力下，教育部已同意今年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

遴選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可比照以往方式辦理，即在遴選

委員會中各報告3-5分鐘，但不得說出特定支持對象，以

免影響遴選的公正性，敬請轉知學校教師代表及家長代表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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